
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和有关要

求， 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 （云财农 (2021 J 140号）等相关规定， 切实管好用好衔接

资金， 落实绩效管理要求， 加快资金拨付进度， 充分发挥资金

使用效益。

二、资金安排要重点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 积极衔接推

进乡村产业振兴、并逐步提高用于产业发展项目的资金占比，

2021年用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50%。

三、安排给脱贫县的资金， 按照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

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(2021 J 22号）和

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

（云财农(2021 J 153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 1.2021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政

策性）下达表

2.2021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

效目标表

抄送：州乡村振兴局， 州农业农村局， 州委组织部， 本局预算科、 国

库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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